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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國際勞工公約規範雇主強迫勞動行為與例外不屬強迫勞動行為各為

何？我國勞動基準法有關禁止強迫勞動行為規定為何？（25 分）

二、依勞動基準法，雇主擬訂定實施之工時制度需先經工會同意，無工會者

需經勞資會議同意之事項有那些？在後來工會成立後，雇主可否以先前

無工會時勞資會議曾經同意為由而抗辯，不需經新成立工會之同意權行

使？（25 分）

三、醫療保健服務業私立醫療機構僱用的「住院醫師」是否適用勞動基準

法？衛生福利部 108 年住院醫師勞動權益保障及工作時間指引中，所示

之工作時間意義為何？（25 分）

四、團體協約工會安全條款（union security clause）約定之目的為何？我國對

代理工廠條款（agency shop clause）是做如何的規定？（25 分）


